
召開學校申評會 
申訴人以書面請求繼續評議 如不服申訴評議決定，得於評議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三十日內，以書面向主管機關提出再申訴(§19) 

申訴人提出訴願或訴訟，應以書面通知學校申評會(§12) 學校申評會停止評議並書面通知 停止原因消滅 
主管機關於收受再申訴書之次日起十日內，以書面通知學校提出說明。學校自收受書面之次日二十日內，擬具說明書連同關係文件送主管機關，並應將說明書抄送再申訴人。學校未於期限內提出說明者，再申訴評議會得逕為評議 (§20) 

 

  

 

 

 

 

 

高雄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學生申訴高雄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學生申訴高雄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學生申訴高雄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學生申訴處理流程處理流程處理流程處理流程圖圖圖圖    
學校申評會收受申訴書、自完成補正或補正期間屆滿、自繼續評議之日之次日起三十日內作成評議決定，並於評議決定之次日起十日內作成評議決定書(§14) 

申訴書不合於應載事項規定而其情形可補正者，學校得通知申訴人於十五日內補正(§7、、、、§8) 
申訴人於評議決定書內送達之次日起三十日內，未提出再申訴 

學生及其法定代理人或學生自治組織不服學校所為影響其權益之懲處或其他措施及決議，自申訴人知有侵害行為之次日起三十日內，以書面向學校提出申訴(§5、、、、§6) 

對輔導轉學或類此處分或措施之申訴事件，如不服申訴評議決定，於申訴申訴申訴申訴評議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三十日內得繕具訴願書，經由學校學校學校學校向本府提起訴願(§18) 對輔導轉學或類此處分或措施之申訴事件，如不服再申訴評議決定，於再申訴再申訴再申訴再申訴評議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三十日內，繕具訴願書，經由主管主管主管主管機關機關機關機關向本府提起訴願(§21) 
學校認再申訴有理由者，得自行撤銷或變更原懲處、措施或決議決定，並函知主管機關(§20) 申訴評議決定確定 主管機關收受再申訴書之次日起二月個內由再申訴評議會作成再 申 訴 評 議 決 定 

(§20)  
申訴評議決定書送達申訴人申訴評議決定書送達申訴人申訴評議決定書送達申訴人申訴評議決定書送達申訴人(§(§(§(§15151515、、、、§§§§18181818))))    


